

[bookmark: _GoBack]关于起草《关于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审批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电子化的通知》的说明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53号）的有关规定，我区从2008年起，开展了二级建造师的注册管理工作，并向注册成功人员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截至目前，我区二级建造师注册人员15000余人，该证书已成为持证人从事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部门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之一。为积极落实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要求，试行发放电子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主要参考住建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和审批的通知》（建办市〔2018〕48号）起草发布了我区的《关于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审批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电子化的通知》。通过实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电子化申报审批及二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电子化我们可以将二级建造师审批时限由原来的10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我区15000余二级建造师注册人员，近两千家企业真正的时限了，办事群众“零跑路”或者“最多跑一次”。
